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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條、 為審查本校修讀學士學位應屆畢業生及修讀碩士學位研究

生，逕修讀電機工程學系（以下簡稱本系）博士學位之申

請案件，依本校『國立中正大學學生逕修讀博士學位作業

規定』制定本辦法。 

第二條、 凡本校相關系（所）有意逕修讀本系博士學位之碩士生及

應屆畢業學士生，必須於每年十二月十五日或六月十五日

之前，向本系提出申請。申請資料包括： 

1. 成績單。 

2. 兩位教授之推薦函。 

3. 逕行修讀博士學位申請書。 

第三條、 本系推薦名單由碩博士班招生委員會審定並經由系務會議

核備。 

第四條、 申請者資格必須滿足： 

1. 符合<國立中正大學學生逕修讀博士學位作業規定>

之資格。 

2. 學士生申請時，學業平均成績須達八十分以上，本系

要求之專業科目平均成績須達八十五分以上，且專業

科目成績皆及格者。 

3. 碩士生申請時，已修讀本系要求之研究所專業科目二

科（每科三學分，含抵免學科）且皆達八十分以上，

且所修科目皆及格者。 

第五條、 經本系審查通過之碩士生及學士生，連同其他申請資料逕

送教務處處理。 

第六條、 本辦法經本系系務會議通過後，公佈實施，修訂時亦同。


